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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行政区制度法律特征的
宪法学再释义

莫纪宏*

摘 要 特别行政区制度是现行《宪法》第31条和第62条第(十四)项确立的旨在实现国

家和平统一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地方治理制度,属于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特有的一

种与一般地方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并列的地方国家制度。从现行宪法的相关规定来看,
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内涵和外延要远远超出现行《宪法》第31条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

制度”,不能把“特别行政区制度”在法理上简单地等同于“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从合宪

性审查的角度来看,“一国两制”作为一种政治构想是通过“一国一制”的制度保障来实现的。
这里的“一国一制”中的“一制”是指一个宪法制度。在法治轨道上来实现“一国两制”政治构想

必须要在“一个宪法制度”的框架内对“两种制度”进行制度性安排。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特

别行政区法》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一国两制”政治构想。

关 键 词 宪法 基本法 特别行政区制度 “一国两制” 合宪性

自1982年宪法即现行《宪法》第31条明确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

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以来,基于全国人大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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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国家制度建

设研究”(项目编号:2022YZD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90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十六号公布,自1997年7月1日起施行。

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1993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三号公布,自1999年12月20日起实施。



已经建立起符合现行《宪法》第31条所要求的特别行政区制度。〔3〕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

是我国宪法学理论研究方法、视野、范畴和体系的相对滞后,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宪法学界

并没有对现行《宪法》第31条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作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宪法学释

义,〔4〕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享有宪法解释职权的国家立法机关也没有正式出台关于现行

《宪法》第31条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内涵、制度特征及其运行机制、法律效力等重

要问题的宪法解释,〔5〕导致了实践中在建构“特别行政区”制度时,基本上只是围绕着两个

基本法的相关规定来讨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特征,甚至出现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后,香港终审法院曾经在具有终审法律效力的判决中把基本法视为在特别行政区具有最高

法律效力的“小宪法”等似是而非的法理观点,〔6〕乃至2014年之后,特别行政区制度实践

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歪曲解释之后成为引发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动乱的法理导火线。〔7〕

由此,中国宪法学界必须要痛定思痛,从法理上科学地解释现行《宪法》第31条所规定的

“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特征,从而为维护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长期繁荣和稳定

提供可靠的法理依据和坚实的宪法基础。

一、特别行政区制度是一个完整的宪法制度

现行《宪法》第31条关于“特别行政区”的规范要求,其立法目的是旨在实现邓小平同志提

出的“一国两制”政治设想。因此,现行宪法没有直接规定“一国两制”的法律地位和特征及其

内容,而是把“一国两制”视为一种和平统一祖国、用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政治目标及其政

治制度运行所期待的价值结果。“一国两制”不是宪法制度,而是宪法制度设计所要追求的价

值目标。但是,在这一点上,不论是宪法学界,还是实务界,并没有区分宪法制度规范本身的规

范特性以及由宪法制度规范所产生的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在一些重要的政策文件中,甚至

仍然把“一国两制”这一政治目标视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8〕这就在宪法的制度逻辑上混

淆了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价值关联,过度关注“一国两制”的制度特性,在实践中必然就会把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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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童之伟:“特别行政区制度已成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4期,第56
-65页。

参见尤俊意:“特别行政区制度应确认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5期,第

57-68页。
参见张晋邦:“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宪法解释提请权的制度空间”,《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

5期,第20-27页。
参见鲍强:“对香港终审法院‘居港权’判决问题的思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5

期,第20页。
参见王磊:“宪法与基本法司法适用的香港经验———基于香港终审法院判决的分析”,《广东社会

科学》2019年第3期,第210-256页。
参见许崇德:“‘一国两制’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法学》2008年第12期,第3-5页。



本来属于价值目标意义上的政治理想视为在实践中应当具体实现的政治规范,结果就导致了

“一国两制”制度实践中的法理悖论。一方面,“一国两制”的价值目标旨在构建一个与国家主

体制度不一样的特别行政区制度,“两制”成为“一国两制”所要突出强调的“制度特性”;另一方

面,“一国两制”中的“一国”在法律地位和法律性质都不是很明确的前提下,很难为“一国两制”

的制度设计提供可靠的法理依据和宪法制度规范上的依据,故导致了“一国两制”制度实践中

出现了法理与制度实践的冲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对“一国两制”性质认识的法理错位以及缺

少在法治话语体系下来阐释“一国两制”在具体法律制度上的内涵和特征的学术自觉。

事实上,现行宪法没有明文规定“一国两制”是宪法的基本制度。有关现行宪法的一些重

要说明或领导人讲话只是在法理上把“一国两制”视为一种宪法所要追求的制度目标或理想,

而不是直接设计“一国两制”宪法制度。〔9〕为了实现“一国两制”这一制度目标,现行《宪法》

主要是通过第31条和第62条第(十四)项 〔10〕关于特别行政区的规定,来为实现“一国两制”

这个宪法制度目标提供制度保障。如果从法理逻辑上来分析,现行《宪法》第31条并没有完整

地表述“特别行政区制度”,只是提到了作为一个完整的宪法制度的部分内容,即“特别行政区

内实行的制度”。从逻辑上来看,“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与科学和完整意义上的“特别行

政区制度”有很大差异。

第一,“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的规定意味着“特别行政区”是宪法规定可以设

立的具体宪法制度,但具体怎样设立,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是什么,特别行政区

可以设立几个,每个特别行政区的行政区域范围,特别行政区与中央之间的关系,特别行政区

与其他地方行政区域、包括民族自治区域的关系,不同特别行政区相互之间的关系,特别行政

区制度的设立、变更、撤销,特别行政区在对外关系上与中央的关系,宪法上规定的根本政治制

度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范围,特别行政区在国防和军事上的管理制度,以及特别行政区内实行

的区别于其他地方行政区域的具体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内涵、范围、法律效力等等,这些潜

在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内涵都是国家“在必要时”设立特别行政区应当在法理上加以深入和系统

地研究的事项,在制度上要给出相对可行完整的制度设计方案。否则,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在

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的要求就很难落实到具体的宪法制度上。事实上,现行《宪法》第

31条在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时并没有做好如何设计“特别行政区制度”的

法理准备和提供制度设计的可行性方案,只是明确了“特别行政区制度”中的一种具体制度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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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同志在1982年11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修正草案的报告》并没有直接将“一国两制”作为宪法上的制度,只是提到“实现和平统一后,台湾可

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宪

修宪重要文献资料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09页。

2018年3月11日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正时已经把1982年《宪法》第62条第(十三)项修改为第62
条第(十四)项。



当根据什么样的法律程序来设计,即“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至少在法理逻辑上,“特别行政区制度”与“在特

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只是“特别行

政区制度”的一个方面,并且是港澳回归祖国之前亟需先行设计的制度。根据《宪法》第31条

的规定,作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一种特殊具体制度,“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必须“按

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就意味着“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

除了由全国人大来设计之外,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无权自行设计,全国人

大确定“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也只能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不能以决定、决议或者

是法律解释、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来规定。此外,全国人大用“法律”形式设计在特别行政区内实

行的制度时,对于不同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也要“按照具体情况”分别对待,不能千篇一

律。这就是说,在不同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既有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共性,也有各自

的具体制度特征,不可简单模仿和抄袭。

第二,作为宪法上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一种重要制度内涵,“在特别行政区内实

行的制度”由全国人大以“法律”规定仍然需要从宪法程序或者立法程序上加以具体化。一方

面,《宪法》第31条的规定可以解释为某一个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可以由一部单行法律来

规定,也可以由几部单行法律加以规定,只要是“法律”这种立法形式,都可以合理地解释成为

第31条所允许的制度设计程序;另一方面,从法理上看,不管国家设立几个特别行政区,所有

的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都可以规定在同一部“法律”中,也可以规定在不同的“法律”中,可

以是一部法律对应一个特别行政区,也可以是一部法律对应几个特别行政区。事实上,1990

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上述两个基本法序言中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以保障国家对香港和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此

外,根据两个基本法各自第11条的规定,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

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

政策,均以两个基本法的规定为依据。从上述两个基本法序言和第11条规定可以合理地推

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已经由全国人大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中,同理,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已经由全国人大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

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上述两个基本法显示的是“一区一法”的原则。为了解决在特别行

政区内实行的制度与国家整个法律制度的协调和统一性问题,两个基本法又在各自的第18条

中规定,全国性法律除列于两个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只有因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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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或发生战争状态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

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

从两个基本法第18条的规定可以简单地进行法理判断,即两个基本法在规定特别行政区

内实行的制度方面具有权威性,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的基本法律依据,其他法律

依据如果与基本法不一致,应当以基本法的相关规定为准。另外,除了两个基本法之外,可以

约束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的其他全国性法律,必须按照基本法附件三规定的程序在港澳

特别行政区适用,只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在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时,中央人民政府才

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实施。

第三,尽管两个基本法对“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作了全面和系统的规定,并且还对

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适用的情形作了特殊规定,但从法理上看,由于现行《宪法》第31条

所规定的“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在制度逻辑上只是宪法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的

一部分,加上两个基本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法律效力等级处于第二等级的法

律形式,〔11〕基本法条文不能限定作为根本法的宪法适用范围,故两个基本法附件三中所列举

的在特别行政区内适用的全国性法律在法理上应当不包括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从立宪者的观

察视角来看,现行宪法中的“特别行政区制度”高于“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例如,我国

现行宪法所确立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样也适用于港澳特别行政区。港澳

特别行政区作为两个地方行政区域,依据现行宪法、选举法、全国人大组织法、代表法等法律规

定,可以依法选举产生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12〕并且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港

澳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也会组成代表各自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团,依据宪法和相

关法律的规定,在全国人大开会和闭会期间依法履行全国人大代表团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职权

和职责。为此,全国人大还审议通过了专门的决定来具体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两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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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向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庄严宣布,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

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从吴邦国同志讲话可见,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宪

法之下的第一层次的法律规范,本身不能超越宪法规范。参见吴邦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

成”,载《吴邦国论人大工作》(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49页。

2022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同志

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说明》中指

出:香港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已经分别制定了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香港特别行政区顺利选举产生了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参见王晨:《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说明》,载中国人大网,http://

www.npc.gov.cn/npc/c30834/202203/49f2042c4ef840a4a17d9808f64c195a.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8月

10日。



别行政区如何适用。例如,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选举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的

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13〕由此可见,现行宪法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港澳特

别行政区适用的规定是不受基本法限制的,恰恰是基本法肯定了现行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1条第2款规定,由香港特别行

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香港选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的工作。由此可见,宪法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并不能简单区分为“在特别行政

区内实行的制度”和“在特别行政区外实行的制度”。依据宪法、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关于港澳特

别行政区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有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内容,也有

在特别行政区外实行的内容。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内容主要是由两个特别行政区依据宪

法、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关于港澳特别行政区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在特别行政区内依法选

举产生代表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以及组成港澳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席参加

全国人大会议,并且依法履职。

因此,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现行宪法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在两个基本法中只

是得到了部分落实,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只是全国人大设计“特别行政区制度”的“特别

法”,从法理上来看,全国人大可以依据宪法制定一部一般意义上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法》,通过作为一般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法》来全面和系统

地设计现行宪法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而不只限于目前由两个基本法所规定的在港澳

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

二、“一国两制”的制度前提是“一国一制”

在中国宪法学界,特别行政区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与“一国两制”混同在一起加以讨

论的,〔14〕特别是在没有明确区分“特别行政区制度”作为法学名词和法律术语的法律特征与

“一国两制”作为政治和政策话语的价值要求之前提下,过多地在“一国两制”的语境下来构建

现行宪法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导致了“一国两制”中“两制”的差异在法理上被过分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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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有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人答记

者问(1997年11月)》,载 中 国 人 大 网,http://www.npc.gov.cn/npc/c724/199711/a6fef1109c8846c887e3e
0f2428b355d.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8月10日。

201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全
面系统地阐述了“一国两制”政治构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及经验。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载《人民日报》2014年6月11日,第13版。



大,而“两制”之间的联系和共同的制度前提没有被认真和严谨地加以讨论,〔15〕显示出在“特

别行政区制度”问题方面的法理研究成果相对比较粗糙。事实上,在“一国两制”下的“两制”不

仅仅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简单对立,而且还有作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

宪法基础的国家根本制度与非根本制度之间的共存和包容。“两制”首先来源于“一制”,即一

个主权国家所赖以存在的“宪法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两种价值形态存在严

重冲突的政治制度在“一国”中不可能自发地以非法治方式有机组合在一起,更不能靠政治权

威强制性拧合在一起。从法治的意义上来看,其是通过一个国家“统一的宪法制度”来加以设

计和进行制度性安排的,只有在主权国家的“一个宪法制度”下,在特别行政区内才有可能存在

“两制”并存的局面,“两制”的法律地位、适用范围和拘束力必须依靠宪法的确认,这体现了中

国宪法制度的独创性和灵活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色,更是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的重要体现。因此,“一国两制”政治构想在实践中的具体

制度形态必须要运用法治话语表达出来,而这就要求承认主权国家的一个宪法制度的至上性

和权威性。

(一)“特别行政区制度”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一部分

我国现行《宪法》第31条和第62条第(十四)项从和平统一祖国以及从以和平方式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的角度出发,确立了“特别行政区”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域概念,主要是针对

台湾、香港和澳门与祖国大陆实行和平统一或回归祖国后的国家治理实际状况,具有鲜明的中

国特色。毫无疑问,在传统宪法学的法理框架下,“特别行政区制度”只是主权国家的国家结构

形式制度的一部分,〔16〕属于“地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般地方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共同构成主权国家统一的地方制度与中央制度相对应。〔17〕“地方制度”的法律性质从属于

国家制度,因此,作为地方制度组成部分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必然也要符合国家制度的一般法

律特征的要求。

第一,我国现行《宪法》第1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

度。”上述条款表明,“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故应当在法律效力上适用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权所及的所有区域,而不是部分区域。不仅中央制度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宪法

特征,地方制度也要毫无例外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宪法要求。由此,即便是特殊的地方

制度,如宪法上所确认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特别行政区制度,其基本的法律性质必须是“社

会主义制度”,这一点,在宪法学的法理框架内是没有第二种解释可能性的。作为国家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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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参见王红续:“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政策的演

变及其内在联系”,《党的文献》1997年第4期,第37-42页。
参见殷啸虎:“论特别行政区制度与我国国家结构形式的关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

第6期,第28-33页。
参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特别行政区制度”,载《克孜勒苏报》2017年6月28日,第3版。



制度,社会主义制度首先体现在主权国家的宪法制度的基本法律属性上。我国1954年宪法作

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就具备了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制度特征,〔18〕现行宪法更是当今世界上

一部典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宪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区域,社会主义

制度都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即便是特别行政区制度,也必须接受作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度约束,〔19〕这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首要法律特性。其次,即便是

作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的港澳基本法,其都是全国人大依据宪法规定的程序制

定的基本法律,其法律属性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即便其中对作为非根本制度的其他制度规

定可以在特别行政区的部分范围、局部领域或某些方面可以适用,但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法

和法律基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以说,特别行政区是社会主义制度主导下的特别行政区,而

不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特别行政区。在法理上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以往宪法学理论研

究忽视了的问题,〔20〕也是很容易被少数不重视或故意歪曲中国宪法理论的人带乱节奏的问

题。〔21〕

第二,根据现行《宪法》所建立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是一项国家制度,既适用于中央制度,

也适用于地方制度。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行政区域,与其他地方行政区域

一样,也需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行使特别行政区在整个国家制度中依法享有的权

利。〔22〕尽管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某些方面或者是主要方面的政治制度可能不同于其他地

方行政区域或者是其他特别行政区,但是,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上,特别行政区必须要依托

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行使自身的合法权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特别行政区制

度的政治和法律基础,〔23〕是中央与特别行政区之间纵向权力分配的制度依据,这个问题在以

·0711·

中外法学 2022年第5期

〔18〕

〔19〕

〔20〕

〔21〕

〔22〕

〔23〕

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1954年9月15日)中明确地指出,1954年宪法

“这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类型的宪法”。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

法室,见前注〔9〕,第389页。
参见彭真同志在1982年11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的报告》。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见前注〔9〕,第109页。
参见冷铁勋:“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法地位”,《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

60-66页。
参见“解雇戴耀廷,港大迈出恢复荣耀第一步”,载《环球时报》2020年7月29日,第15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1条第1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

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45条第1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

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上述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产生的程序包括了两部分,
一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的选举程序,二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程序。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的程序很显然就必须在现行《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制度框架中有关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作出重大决定

的法律程序作出,故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也必须遵守现行《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制度要

求。例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20年5月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任命李家超为香港特

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于2022年7月1日就职。



往被宪法学界严重忽视,导致“两制”之间的严重对立和对抗。其实,“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在

宪法上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确的宪法地位,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对应的“非根本制度”,

不管是何种性质的,都不能在特别行政区内与作为“根本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相提并论。在

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只能是“非根本制度”,并且只能在基本法规定的特

定区域、特别范围、特别场合内有效。〔24〕虽然很难从制度层面划分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不同

性质的制度之间的制度构成百分比,但特别行政区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即便在特别行政区内

生效,也只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一部分,是宪法和基本法认可的允许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与

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只是在政治形态上具有相似性,但在法律性质上和法律功能上是完

全不同的。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宪法下不具有合宪性,而基于基本法规定可以保留的、

在政治形态上与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具有相似性的,在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本

身具有合宪性,并且从属于国家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现行《宪法》的

灵活性和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包容性。

第三,我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是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地

理区域范围。现行《宪法》第31条规定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从法理

上应当解释为法律上认可的特别行政区的地理区域范围,也是规定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

的基本法生效的空间效力所在。但是,由于特别行政区的地理区域范围内还有中央政府的驻

军,还有中央人民政府的派驻机构,至少在上述地理区域内日常管理制度并不适用特别行政区

所保留的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完全适用社会主义制度。因此,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

不能在法理上简单地定性为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是非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非根本国家制度,而

是一个基于宪法、基本法和特别行政区自身法律等等构建起来的特别行政区制度体系,其中

“社会主义制度”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基础性制度,而在特定范围内生效的原有的资本主义制

度或非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非根本国家制度则是特别行政区制度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故在香

港和澳门回归之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是回归

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在主体性质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宪法制度、基本法制度和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框架下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非根本国家制度,是一种具有合宪性和合法性的混合

型地方治理制度。这一点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别行政区制度不同于其他地方制

度,是在统一完整的主权国家宪法下的复合型或综合型治理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25〕

其中,“一个宪法制度”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基础,是“一国两制”的法律制度载体,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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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从这个角度看,两个基本法各自第5条规定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
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种制度设计在法理上是不周延的,应当通过基本法解释

的方式来对第5条的含义作限缩性解释。
参见叶正国:“我国国家结构形式的反思与重构———基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思考”,《太原理工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8-21页。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政治价值理想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规范化、程序化的制度表达。“一

国两制”是“特别行政区制度”区别于其他地方治理制度的制度特色,更是有别于世界上存在的

联邦制国家的地方治理制度。在这个问题上,传统宪法学的法理并没有深刻地揭示“特别行政

区制度”的制度特性,对“特别行政区”法律地位的认识完全受制于“一国两制”中具有高度政治

和价值色彩的“两制”,用“一国两制”所蕴涵的政治价值简单地代替了由宪法所确立的“特别行

政区制度”这一地方制度的法治话语体系,由此导致了前些年特别行政区制度建设中出现了不

应有的失序和混乱。

(二)基本法在构建特别行政区制度方面需要其他法律的合宪性支持和帮助

在港澳基本法生效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内地和港澳特别行政区法学界和法律界的一

些人士对两个基本法在构建特别行政区制度方面的作用做了简单化的处理,〔26〕直至2020年

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

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之后,港澳基本法在构建特别行政

区制度方面真实的法律作用才得到了学理上有效的讨论。〔27〕

事实上,两个基本法,特别是首先出台的香港基本法并没有在制度上直接完成依据《宪法》

第31条建立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的立法任务,而且借助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密切相关的全国人大制定的两个重要决定的法理支持,才具有了自身的合宪性

和正当性。从法理上来看,没有法律上合法存在的“特别行政区”,也就没有合法有效的“特别

行政区制度”或“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的制度存在。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借助于同日通过的全国人

大的两项重要决定,才与现行《宪法》第31条形成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联系,其中一项决定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合宪性的前置条件,另一项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合宪性的保障条件,两者缺一不可。

在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当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前,根据现行《宪法》第31条“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的规定,第七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首先通过了《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该《决定》规

定,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和第62条第(十

四)项的规定,决定:(一)自1997年7月1日起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区域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以及所辖的岛屿和附近海域。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区域图由国

务院另行公布。由此可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设立是由全国人大根据现行《宪法》第31条和第

62条第(十四)项的规定,通过作出《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进行的,是全国人大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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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参见李琦:“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意蕴与补足———对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国家利益解读”,载刘经纬

主编:《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2期),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190页。
范凌志等:“听权威专家解读香港国安法”,载《环球时报》2020年7月2日,第7版。



极履行自身宪法职责设立特别行政区的行为。从立法逻辑来看,应当是先用法律设立“特别行

政区”,然后再对基于已经合法设立的“特别行政区”制定“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立“特别行政

区制度”或者是“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因此,《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在合宪

性上和立法正当性上,要明显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没有《关于设立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故把《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看成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的“宪法”或者是“宪制性法

律”,〔28〕这种法理定性缺少直接的宪法和法律依据。如果在立法上全国人大撤销了自己制定

的《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自然就

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合宪性依据。所以,试图通过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的重要性来架空现行宪法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度规定的最高法律权威,这种认识在法理上是

站不住脚的。由此,也就从合宪性审查理论角度肯定了基本法之外的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度设

计的其他性质的法律的合宪性和正当性。作为宪法的具体化,香港基本法只是扮演了第二层

次的具体化角色,是《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之后对现行宪法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度

的进一步具体化,故在法理上对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

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的决定》合宪性和正当性的质疑也就缺少合宪性审查上的法理依据。〔29〕这进一步说明,现行

宪法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仅仅靠两个基本法是无法有效地完成制度设计的立法要求

的,全国人大有权通过决定、决议或者是其他法律形式来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关于特别行政区制

度的立法,从而来构建完整形态上的特别行政区制度。

在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当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还通过了《全国人大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来补强基本法在设计特别行政区制度或特别行政

区内实行的制度方面自身的合宪性和正当性,并由此得出了结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按照香港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符合宪法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

后实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依据。所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出台是有全国人大同时通过的两项重要决定“保驾护航”的,这两项决定

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将《宪法》第31条所规定的“在特别行政区内

实行的制度”具体化方面具有了合宪性和正当性,至少从法理上来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实

行的制度是由《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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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参见陈端洪:“论港澳基本法的宪法性质”,《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第41-62页。
参见王晨:“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说明”(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载《人民日

报》2020年5月29日,第5版。



《全国人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三个重要的法律文件共同创

造的,而不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独立完成的。这三个重要法律文件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两制”提供了宪法和法律基础,但这三个重要法律文件如同宪法

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都是社会主义性质法律创造了“一国两制”中的“两制”,故“一国

两制”中的“两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其中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和基本法制度是

“一国两制”的制度基础,“一国两制”是建立在“一国一制”基础上的。这一法理结论是包含在

现行宪法、基本法和相关的法律文件的立法内涵中的,其中的法理逻辑是不可辩驳的。

三、“特别行政区制度”是亟待从法理上加以科学设计的宪法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建立

起来的各项社会主义制度做了概括和总结,涉及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

军事、外事等十三个方面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30〕这些制度都是围绕着我国现

行宪法所确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的。我国现行《宪法》第1
条第2款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上述规定表明,我国的国

家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条坚定不移的宪法原则和基本宪法规范。现行宪法规定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是基于现行宪法制定时所面临的具体政治、经

济、文化和社会情况确定的,是反映我国国体特点的科学和正确的判断。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

来分析,现行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意味着在法理上并没有

排除与作为“根本制度”相对应的“非根本制度”及其他性质制度存在的合宪性。只不过这些

“非根本制度”的存在必须限定在特定时空区域并且要在法律的限定范围内严格加以适用,否

则就会干扰作为“根本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宪法地位。为了更好地实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政治构想,现行《宪法》在充分确认反映我国国家性质基本特点

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国家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在第31条又规

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宪法》第31条的规定可以说是对《宪法》第1条第2款所规定的“社

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的一种补充性规定,其立法目的旨在为“非根本制

度”的合法存在提供宪法上的可能性。

“一国两制”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简称,指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管辖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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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编写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

导百问》,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第1-34页。



国家的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和台湾局部区域依法实行资本主义。“一国两制”是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81年8月26日会见港台知名人士傅朝枢时首次提出来的解决

台湾、香港问题的政治构想。〔31〕为了将“一国两制”政治构想具体化、制度化,现行宪法通过

第31条所设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来全面体现“一国两制”政治构想的制度要求和价值追求。

故在实践中,“一国两制”政治构想的实现是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进行的,其中蕴涵的政治逻辑通

过宪法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变成了内涵相对清晰、逻辑结构比较完整的法律逻辑,把“一

国两制”的政治应然性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定性和实然性有机统一起来,实现了政理与法

理的高度统一。

对“一国两制”的内涵,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

知名人士钟士元等时,结合现行《宪法》第31条的规定进一步做了深入阐述。他指出:“我们的

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

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32〕

结合现行《宪法》第1条第2款和第31条来全面深刻地理解邓小平同志上述讲话精神的

实质内涵可知,〔33〕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不论是何性质,都不是纯粹意义上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根本制度,而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以外的其他性质的混合型国家制度,并且仅

在地方行政区域适用,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地方国家制度。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在特别行

政区实行的“非根本制度”具有合宪性。这种合宪性已经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加以明确。根据现

行《宪法》第31条的规定,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

律规定。这里非常清晰地表达了宪法文本所具有的五层含义:一是特别行政区制度本身是我

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宪法制度,必须要通过制定和修改宪法的程序来确立和变更,并

不得违背宪法的基本原则;二是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不同于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其他形

式的国家制度得到了《宪法》第31条的明确认可,具有合宪性;三是规定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

制度的宪法权力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四是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应当由法律或

者是相当于法律的决定的形式来规定;五是作为国家非根本制度的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

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必须要根据“具体情况”设定,如果“具体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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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首次提出“一国两制”》,载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tzl/17da/

content_739298.htm,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8月10日。
《新华社再次播发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谈话》,载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n/

2004-02-19/26/40394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8月10日。
从法理学上来看,邓小平同志上述对“一国两制”内涵的释义,即“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

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政治话语的表达,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治话语的表达。从法治话语来看,“一
国两制”的法律效力需要通过对人、对物、对行为以及时间和空间的效力等法律概念严格加以界定,并且有非

常清晰的范围和界限。



么,已经设立的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必须要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具体情况”作相应的修改、

补充、完善,甚至可以予以废止,这些对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所作的法律上的变更都属于

我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

要宪法制度,是由我国现行宪法确立的,具有毋庸置疑的合宪性;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则

可以通过法律或者是相当于法律的决定或者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产生的法律来加以规

定。从立法事权上来看,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的中央立法事权,特别行政区内

实行的制度则是由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基于宪法、基本法而共享的立法事权,在法理上切不可将

上述两者混为一谈,必须要遵循严格的法治主义解释原则。〔34〕

从我国国家结构形式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制度运行的实践经

验基础上,完全可以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围绕着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设计和完善,适时制

定一部一般意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法》,全面和系统地规定宪法所确认的特别

行政区制度的一般法律原则、制度体系、制度类型、制度功能、不同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关系、特

别行政区内实行的不同制度之间的关系、特别行政区与其他地方行政区域的关系、特别行政区

与中央关系、特别行政区的对外关系与国际交往等等,有效解决在港澳基本法所确立的保留原

有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相关规定所面临的转型、过渡时期的各种纷繁复杂的法律问题,通

过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一般法来解决目前港澳基本法作为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特别法所面

临的制度困境,从而更好地健全和发展特别行政区制度,发挥特别行政区作为我国特有的地方

行政区域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治理优势,进一步强化国家结构形式的构建,巩固和发展

国家制度,进一步维护国家主权、宪法和法律制度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此外,想在法律上要真正解决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包括充分合理地利用港珠澳大桥 〔35〕

的地理优势促进港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些事项仅仅靠国家出台政策 〔36〕是很难协调和具

有强制推动力的,应当从完善特别行政区制度立法的角度,围绕着不同的特别行政区之间的经

济、社会联系出台一些单行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立法,这是现有两个基本法本身的法律功能无法

实现的。因此,只有大力拓展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制度功能,进一步强化全国人大关于特别行政

区制度的立法,从构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制度体系和立法体系的战略高度出发,才能充分利用

现行《宪法》第31条设定特别行政区规定的制度优势,真正地发挥好特别行政区制度作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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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参见黄竹胜:“行政法治主义:行政法解释理论建构的法理依据”,《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5年第3期,第31-35页。
港珠澳大桥(英文名称:HongKong-Zhuhai-MacaoBridge)是中国境内一座连接香港、广东珠海

和澳门的桥隧工程,位于中国广东省珠江口伶仃洋海域内,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南环段。港珠澳

大桥于2009年12月15日动工建设,于2017年7月7日实现主体工程全线贯通,于2018年2月6日完成主

体工程验收,同年10月24日上午9时开通运营。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特有的地方治理制度的治理功能,促进港澳特别行政区未来经济和社

会的繁荣稳定和高速发展。

四、结 语

本文从具体分析宪法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制度特征出发,全面和系统地探讨了特

别行政区制度在实现“一国两制”政治构想方面的制度功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一国两

制”中的“一国”在制度上如何把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有机地组

合在同一个主权国家内的制度路径,即“一国”无法自动自发地把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

度组合在一起共同有效地运行,必须通过主权国家的统一的宪法制度来对“两制”有效并存进

行必要和充分的制度性设计和安排。所以,“两制”在政治逻辑上是存在于“一国”之内,在法律

逻辑上是依靠主权国家统一的宪法制度来保证在“一国”内有效运行。“一国两制”表达的是

“政理”,“一国一制”强调的是“法理”,突出强调的是依法治国、宪法至上的基本法治理念和价

值。“一个国家,一个宪法制度”强调的是治国理政的合法性基础是国家主权的对内最高性和

对外排他性,并且突出了要“依法”治理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法治理念。故“一国两制”表达的是

一种政治构想,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必须要依靠法治化的手段来落地生根,而最直接和最有效

的制度载体就是中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特别行政区制度。作为一种宪法确立的制度,特别

行政区制度具有宪法价值的完整性,是一个兼具各种宪法价值于一体的宪法制度,在主权国家

的统一的宪法制度体系内,它的基本制度特性属于地方制度,涉及主权国家的国家治理权管辖

范围内的部分行政区域。因此,“一国两制”政治构想的具体实现必须以“一国一制”的制度性

安排和法治保障为前提,为促进“一国两制”政治构想的顺利实现,就必须树立在法治轨道上有

序推进“一国两制”事业不断健康发展的法治理念,而要强化“一国一制”法治理念在保证“一国

两制”政治构想顺利实现中的法治保障作用,就必须要科学和有效地推动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

实施,特别是要加强对现行《宪法》所构建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制度内涵的法理解释,为顺利推

进“一国两制”政治构想的有效实施提供更加清晰的法理支撑和法律保障。所以,在加强对基

本法解释工作的同时,在必要时应当对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直接实施相关法律问题直接作出

宪法解释。此外,从保证法制统一性的角度来看,必须要通过加强宪法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

度的整体性制度建设来为特别行政区有效地实现“一国两制”政治构想提供更加充分的宪法和

法律依据,为此,由全国人大制定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法》这样具有“法典”性质

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律显得非常重要,它可以科学地揭示现行《宪法》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

度的制度内涵、适用范围和法律拘束力,为保持港澳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繁荣稳定提

供更加可靠的“一国一制”的制度基础。

习近平主席2022年7月1日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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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一国两制”需要在

实践中不断探索。当前,“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香港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制度还需完善,对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加强,社会在一些

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传统优势相对减弱,新的经济增

长点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满足香港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继续推动香港各项事业向前发展,归根到底是要坚守方向、踩实步伐,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

国两制”方针。〔37〕习近平主席上述讲话在肯定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取得的各项成就的基础

上,也特别指出了“社会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这样影响和干扰“一国两制”

政治构想顺利实现的复杂现象,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一国两制”政治构想在具体实践中遇

到了政治法律问题应当集中和统一到什么具体的“判断标准”上来达成共识。从“一国两制”在

现行《宪法》、基本法中得到确认和制度保障的实践来看,“树有根、水有源”,“一国两制”政治构

想实践中所出现的各种政治法律问题要得到圆满解决,最终都要回到主权国家统一的法律主

权和统一完整的宪法制度上。只要在政治上承认港澳特别行政区是主权独立和完整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地方行政区域,那么,按照依法治国原则的基本要求,就必须要尊重现行《宪法》的

权威。在“一国两制”问题上,遇到了无法解决和达成共识的政治法律问题,必须要回到体现国

家主权特征的统一的宪法制度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最终答案。“一个国家,一个宪法制度”是

“一国两制”的制度基础和法治保障,是“一国两制”政治构想顺利实现的定星盘。

坚持“一国一制”法治理念,必然就要求中央政府要依据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程序和要

求来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同样,特别行政区在依据宪法和基本法规定享有高度

自治权的过程中也有权利要求中央政府不断完善统一的宪法制度,为“一国两制”政治构想

的顺利实施提供更加精准和清晰的制度框架和法律界限。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只有严格地

依据宪法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来各行其权、各司其责,才能建立起保证特别行政区制

度有效运行的基本宪法秩序。为此,在制度上进一步通过立法以及宪法解释的方法来丰富

宪法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制度内涵和制度边界,尤其是尽早出台具有法典性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法》对构建科学和完整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就具有特别重要的

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法理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法》作为规范特别行政区

制度的具有法典性质的基本法律,必然会从体系化的角度来完整地安排特别行政区制度的

各项制度要素、规范各种制度存在和运行的条件、建立不同制度之间相互联系的制度途径,

从而形成政治逻辑与法律逻辑相互统一、立法逻辑与执法逻辑和司法逻辑自成一体的自洽

型的特别行政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形成法理严密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学”原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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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
(2022年7月1日),载《人民日报》2022年7月2日,第2版。



实践来看,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法》可以通过规定特别行政区产生、存在、运行

以及与中央和其他地方之间的关系的一系列法律原则,为解决与特别行政区实现“一国两

制”政治构想所遇到的各种疑难复杂政治法律问题提供比较清晰的法律争议解决途径和争

议解决标准,形成最广泛社会共识,产生治理合力,确保特别行政区社会稳定和经济的繁荣

发展,确保中央对特别行政区有效行使主权和全面管治权。

Abstract:The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systemisalocalgovernancesystemestablishedbyArti-

cles31and62(14)ofthecurrentPRCConstitutiontoachievethepeacefulreunificationofthecountry

andtosolveproblemsleftoverfromhistory.Itisauniquelocalstatesystemthatisparalleltothegeneral

localsystemandthesystemofnationalregionalautonomy.Judgingfromtherelevantprovisionsofthe

currentConstitution,theconnotationandextensionofthe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systemgofarbe-

yondthe“systemimplementedinthe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stipulatedinArticle31ofthecurrent

Constitution,andthe“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system”cannotbesimplyequatedto“thesystemim-

plementedinthe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injurisprudentialterms.Fromtheperspectiveofconstitu-

tionalityreview,thepoliticalconceptof“onecountry,twosystems”isrealizedthroughtheinstitutional

guaranteeof“onecountry,onesystem”.The“onesystem”in“onecountry,onesystem”referstoacon-

stitutionalsystem.Torealizethepoliticalconceptof“onecountry,twosystems”undertheruleoflaw,

itisnecessarytomake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for“twosystems”withintheframeworkof“onecon-

stitutionalsystem”.Theformulationofthe“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LawofthePeople̓sRepublic

ofChina”willhelptobetterrealizethepoliticalconceptof“onecountry,twosystems”.

KeyWords:Constitution;BasicLaw;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System;“OneCountry,Two

Systems”;Constitu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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